
福建省教育厅文件
闽教体〔2017〕16号

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全省第五届大学生

艺术节合唱项目暨2017年全省大学生合唱节
获奖名单的通知
各高等院校：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全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节的通知》（闽教体〔2016〕35号），全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节合唱项目暨2017年全省大学生合唱节于今年5月在福州举办，共有57所高校的74支合唱队伍参赛。经专家组评审，共评出甲组一等奖15个、二等奖13个、三等奖21个，乙组一等奖10个、二等奖8个。获奖队伍的指导教师获指导教师奖。
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，请各高校认真总结、相互借鉴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艺术教育，积极推进全省学校美育工作改革与发展。
附件：福建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节合唱项目暨2017年全省大学生合唱节获奖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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